附件

大兴区“疏解整治促提升”专项行动
(2017-2020年)任务分工表

	序号
	名    称
	牵头部门

	1
	拆除违法建设
	区住建委

	2
	占道经营、无证无照经营和“开墙打洞”整治
	占道经营整治
	区城管执法局

	
	
	无证无照经营整治
	区工商分局

	
	
	“开墙打洞”整治
	区工商分局

	3
	城乡结合部整治改造
	城乡结合部整治
	区综治办

	
	
	城乡结合部改造
	区住建委

	4
	疏解一般制造业和“散乱污”企业治理
	一般制造业
	区经信委

	
	
	“散乱污”企业
	区经信委

	5
	疏解区域性专业市场
	区商务委

	6
	疏解部分公共服务功能
	教育资源、培训机构
	区教委

	
	
	医疗卫生资源
	区卫计委

	7
	地下空间和群租房整治
	地下空间清理整治
（普通地下室）
	区住建委

	
	
	地下空间清理整治
（人防工程）
	区民防局

	
	
	群租房治理
	区流管办

	8
	棚户区改造、直管公房及“商改住”清理整治
	棚户区改造
	区住建委

	
	
	直管公房清理整治
	区住建委

	
	
	“商改住”清理整治
	区住建委



